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出席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發言要點（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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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十月十五日）出席立法會經濟

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簡介二○一○至一一年度施政綱領涉及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工商及旅遊科的發言要點： 

 

  文件已詳列本局施政綱領各項工作的進展情況，現在我介紹數項重點。 

 

（一）《競爭條例草案》的制訂工作 

 

  政府已如期在二○○九至一○年度立法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競爭條例草

案》。自今年七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後，我們一直與不同持份者保持溝

通，藉此向他們解釋《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盡力釋除商界尤其是中小企的疑

慮。未來一年，我們會全力配合草案委員會的工作，審議《競爭條例草案》。我

們明白議員對如何處理法定團體豁免問題的關注。雖然，有關豁免規例須待主體

法例獲通過後才會制訂，我計劃待各政策局及部門審核現時五百多個法定團體或

組織的工作完成後，盡快向草案委員會交代，目標是在明年年初。  

 

（二）旅遊 

 

（a）旅遊表現 

 

  本港旅遊業經過金融海嘯及人類豬流感的衝擊，今年表現強勁。首八個月，

訪港旅客人數已超過二千三百萬人次，是有記錄以來的新高。旅客在港期間的消

費為本港運輸、酒店、零售、飲食等多個行業帶來大量商機，為香港帶來多方面

經濟效益。 

  

  今年國慶黃金周（十月一至七日）旅遊業的表現持續暢旺，內地訪港旅客達

六十六萬二千人次，較去年同期（即十月一日至十月七日）上升百分之二十一。 

 

  出境旅遊方面，市民的外遊意慾強勁。反映外遊市道的旅遊業議會印花收入

在今年首八個月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百分之四十三點三。 

 

（b）加強規管力度保障旅客權益 

 

  維持提高水平服務，保障消費權益，是支持旅遊業的基本條件。今年連續發

生涉及接待內地旅行團不良手法的事件，嚴重影響了本港旅遊業的聲譽。香港旅



遊業議會的專責小組經過了兩個多月研究和諮詢業內不同持份者後，已在十月十

一日向我提交了報告，就加強對旅行社、導遊和專門接待內地團體旅客的店鋪的

監管，以及與內地源頭市場合作等方面向政府提出多項建議。對專責小組的建

議，我們予以肯定和支持，我認為這些建議應該可以有助遏止業內不良經營手

法，我希望小組與業界討論後，能盡快敲定落實的具體細則和時間表。鑑於旅遊

業是本港重要的經濟支柱，我已向行政長官承諾會全面審視整個旅遊業的運作狀

況及檢討香港旅遊業議會的角色、權責、運作及與旅行代理商註冊處的工作關係

等範疇，目標是使旅遊業的監管更切合實際需要和更有成效。 

 

（三）保障消費者權益 

 

  就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我們已於今年七月十五日就加強打擊不良營商手

法，立法保障消費權益開展了公眾諮詢，諮詢期至今個月底結束。 

 

  我們於諮詢期間透過不同渠道，包括在電視台及電台播放政府宣傳片、設立

facebook 專頁、與不同商會及區議會進行會面等，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我們希

望凝聚社會共識，建立有效、透明、對消費者和企業均公平的制度。 

 

  除了面談討論、會議之外，書面意見共收到約五十份，所得意見是相當一致，

都是支持以立法方式規管不良的銷售手法，並期望盡快落實。我們會詳細分析及

考慮於諮詢期內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然後敲定立法的細則，進行修例工作。我

們的目標是於本立法會會期內，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案。 

  

（四）檢討《禁止層壓式推銷法條例》 

 

  另外，我們亦完成了《禁止層壓式推銷法條例》的檢討，結果顯示有必要作

出修訂，以增加對市民的保障。我們已安排將修例建議提交於月底舉行的經濟發

展事務委員會討論，徵詢議員的意見，然後將諮詢文件定案，稍後作公眾諮詢。

我們計劃在本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建議。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１５時４３分 

 


